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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解读：海南三大税收优惠政策开始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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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解读：海南三大税收优惠政策开始实施

（一）对注册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并实质性运营的鼓励类产业企业，

减按15%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

1、实质性运营，指企业的实际管理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，并

对企业生产经营、人员、账务、财产等实施实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。

2、鼓励类产业企业，指以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中规定

的产业项目为主营业务，且其主营业务收入占企业收入总额60%以

上的企业。

3、海南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目录包括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

（2019年本）》、《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（2019年版）》和海南

自由贸易港新增鼓励类产业目录。

4、符合以上条件的企业，如总机构设在海南自由贸易港，仅就其

总机构和分支机构的所得，适用该优惠；总机构设在自贸港以外的

企业，仅就其设在港内的符合条件的分支机构的所得，适用该优惠。

（二）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术产

业企业新增境外直接投资取得的所得，免征企业所得税。

新增境外直接投资所得应当符合以下条件：

近日，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、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《关于海南自

由贸易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》财税〔2020〕31号（以下简

称31号文）、《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高端紧缺人才个人所得税政策

的通知》财税〔2020〕32号（以下简称32号）以及《关于海南离岛

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》公告2020年第33号（以下简称33号公

告），对海南自由贸易港的三大税收优惠政策做了明确规定。

一、企业所得税相关

31号文明确了可以享受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的企业范围、类型、税

率以及固定资产摊销等相关问题。该优惠政策执行期为4年，2020

年1月1日起执行至2024年12月31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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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解读：海南三大税收优惠政策开始实施

该项优惠政策与此前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个税优惠政策类似，广州

市已明确了高端人才、紧缺人才的认定范围以及各项实施细则，大

湾区的试行政策实行到2023年12月31日。

三、关税

33号公告明确了离岛旅客每年每人免税购物额度为10万元人民币，

不限次数。自2020年7月1日起执行。

1、旅客指年满16周岁，已购买离岛机票、火车票、船票，并持有

效身份证件（国内旅客持居民身份证、港澳台旅客持旅行证件、国

外旅客持护照），离开海南本岛但不离境的国内外旅客，包括海南

省居民。

2、已经购买的离岛免税商品属于消费者个人使用的最终商品，不

得进入国内市场再次销售。对违反规定倒卖、代购、走私免税商品

的个人，依法依规纳入信用记录，三年内不得购买离岛免税商品；

对于构成走私行为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行为的，由海关依照有关

规定予以处理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3、限购商品列举：

（三）对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企业，新购置（含自建、自行

开发）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，单位价值不超过500万元（含）的，

允许一次性计入当期成本费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，不再

分年度计算折旧和摊销；单位价值超过500万元的，可以缩短折旧、

摊销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、摊销的方法。

二、个人所得税

32号文主要涉及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工作的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，

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负超过15%的部分，予以免征。该优惠政策执

行期为4年，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至2024年12月31日。

1、上述所得包括来源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综合所得（包括工资薪

金、劳务报酬、稿酬、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所得）、经营所得以及

经海南省认定的人才补贴性所得。

2、纳税人在海南省办理个人所得税年度汇算清缴时享受该优惠。

从境外新设分支机构取得的营业利润；或从持股比例超过

20%（含）的境外子公司分回的，与新增境外直接投资相对

应的股息所得。

被投资国（地区）的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不低于5%。

化妆品 30件

手机手持（包括车载）式无线电话机 4件

酒类（啤酒、红酒、清酒、洋酒及发酵

饮料）

合计不超过 1500 
毫升



关于明税

◼ 作为一家富有创新和进取精神的精品律所，明税专注于为客户提供税

务合规咨询、税务规划、税务顾问、税务争议解决和国际税务方面的

法律服务。成立六年来，明税累计为数百家企业及企业集团提供涉税

法律服务，行业涉及高新科技、金融、影视、房地产、教育等多个领

域。

◼ 对涉税法律服务市场的专注与精耕，是明税区别于其他综合型律师事

务所和专业所的最重要特色。明税专业税务律师事务所的品牌形象已

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可。

◼ 提供专业、务实的税务建议和解决方案，在合理防控风险的同时实现

客户利益的最优化是明税的专业追求。

◼ 明税始终坚持“以人为本、专注敬业、合作共赢”的执业理念。

电话：（8610）56292579

传真：（8610）59009170

邮件：service@minterpku.com

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将台路滨河一号别墅219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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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2020年LEGALBAND “年度
最佳税务律师事务所”大奖

• 2019年度钱伯斯亚太地区榜
单（税务领域）

• 2018年LEGALBAND “年度
最佳税务律师事务所”大奖

• 2017年 LEGALBAND“中国
顶级律所排行榜”税务领域的
第一梯队

• 2017-2019年度，北京市政府
法律服务定点采购供应商

• 2016 年度 中 国商 法 China
Business Law “税务领域卓
越律所”大奖

• 2016年 LEGALBAND“年度
最佳税务律师事务所（中国）”


